
“1.3”三亚市吉阳区万科森林1号楼美术馆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1月3日15：07，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在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万科森林公司1号楼美术馆

进行玻璃清洁作业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一般事故，事故造成1人当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海南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吉阳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授权吉阳区应

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区住建局、区总工会、荔枝沟派出所、安全生产专家成立“1.3”高处坠落事故调

查组，由欧江萍担任组长，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工作

原则，深入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

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

故防范措施与建议。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劳务用工单位）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志（身份证号421126********0517）；注册资本：捌

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9日；营业期限：2014年11月19日至2064年11月18日；经营范围：保

洁服务，大型商场综合管理服务，管道疏通，园林绿化工程。

2.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业主单位）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宋澜涛（身份证号370281********4233）；成立日

期：2010年08月26日；营业期限：2010年08月26日至2062年01月16日;经营范围：经营物业的管理、维

修、服务、楼宇机电设备、环境卫生及绿化的管理；家政服务；房屋租赁业务；销售自有物业；各类技

术防范工程设计、安装、维修，从事自有物业管理范围内的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业务；防盗报警系

统、安全防范电视监控系统、楼寓防盗电子对讲系统、门禁系统、巡更系统工程、停车场管理系统工程

设计、安装、维修；园林绿化服务，机动车辆停放服务，酒店管理，日用百货，国内贸易，电子商务，

网络技术服务，广告业务，信息咨询，活动策划，票务代理；房地产经纪、咨询；兴办实业；泳池服

务；园林绿化工程。

3.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劳务派遣单位）

公 司 类 型 ：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自 然 人 独 资 ） ； 法 定 代 表 人 ： 李 花 平 （ 身 份 证 号

422128********0528）；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9年05月14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

范围：劳务派遣，办公室保洁服务，专业保洁服务，其他清洁服务，其他人力资源服务，创业人才引进

咨询与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咨询，职业中介服务。

    （二）有关合同签订情况



1.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甲方）委托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乙方）承包

甲方营销海上案场服务租之清洁服务。清洁服务范围：除业主专有部分以外的广场、道路、公共设施设

备、公共场地、园林绿化、沟渠池井、水景喷泉等一切公共区域的日常保洁、垃圾收倒、冲洗服务。服

务期限：2021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服务方式：乙方采用包工具、包设备、包员工、包安

全的全包方式。服务费用：人民币¥791760.00元整（大写：人民币柒拾玖万壹仟柒佰陆拾元）。

2.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委托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乙方）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

务。服务期限：2019年2月1日起至2022年1月31日止。合同金额：按照甲方每月代发工资人数，按每人

每月50元收到外包服务。2019年4月16日，双方签订《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补充协议》，协议变更部分条

款为：乙方负责所有的人员管理，以及招聘劳动争议纠纷的案件，以及财产纠纷，以及其他跟乙方所产

生的一切法律的纠纷问题，全部都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跟甲方无关。

3.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甲方）与聘任董少琼（乙方）从事保洁员岗位（工种），在合

同期内服从甲方因工作需要调整其工作岗位。合同服务期限：2021年10月19日起至2022年10月18日止。

（三）有关人员基本情况

1.董少琼（事故死者），男，黎族，身份证号：460200********3133，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

保洁员（2021年10月19日入职公司）。事发时正在进行1号楼美术馆二楼成本结算办公室的清洁玻璃作

业。

2.李德良，男，年龄61岁，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保洁员（2021年10月入职公司）。事发时与

死者在同一区域一起执行清洁玻璃作业，为事故现场目击人。

3.吕狗仔，男，身份证号：460200********3135，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保洁班长（2021年11

月入职公司）。事发时在1号楼美术馆二楼安排清洁玻璃作业，为事故现场目击人。

4.李胜，男，身份证号：511024********311X，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保安员

（2021年7月入职公司）。事故现场目击人，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5.高康福，男，身份证号：460200********3150，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外包单

位（思科公司）保安员（2020年3月入职公司）。事故现场目击人，参与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6.陈立志，男，身份证号：421126********0517，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1月3日14时左右，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保洁班长吕狗仔与其他4名保洁员进入1号楼美

术馆各办公室开展清洁玻璃作业，保洁员董少琼、李德良两人在二楼成本结算办公室进行清洁玻璃作

业。据李德良讲述，作业期间，董少琼通过窗户爬出办公室外部，在1号楼美术馆大门入口的挑檐（飘

台）上清洁外侧玻璃。15：07分，董少琼从二楼外部的挑檐（飘台）西侧与墙壁的间隙处摔落至水泥地

面。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时，正在1号楼美术馆执行任务的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保安员李胜、

高康福正好经过大门口，看到董少琼摔落后趴倒在地面上，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员工吕狗仔、李

德良在听到保安喊声后，立即跑到楼下查看情况。据现场人员反映，董少琼当时趴倒在水泥地面上一动

不动，头部、嘴巴、鼻子、眼睛出血。保安员李胜马上电话拨打120请求救援，另外一名保安员高康福

用对讲机通知现场班长和大班长过来现场，大班长张招宁赶到现场后，立即对董少琼实施了人工呼吸、

心脏复苏急救措施。高康福在现场维护秩序，疏散无关人员。约15：30左右，120救护车赶到现场急

救，约20分钟后宣布董少琼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报告情况

1.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15：07董少琼高空坠落后，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保安员李胜立即电话报

告120，约20分钟后，120赶到现场急救。

（2）15：20左右，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安防经理林生拨打110报警；15：50左

右，报告荔枝沟派出所值班民警。

（3）16：00左右，吉阳区应急管理局接到荔枝沟派出所报告后，立即会同吉阳区住建局、荔枝沟

派出所、法医、吉阳分局技术部门、落笔村委会、罗蓬村委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赶赴事发现场，

开展事故现场处置、现场初步勘察和善后工作等。

2.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

15：07董少琼高空坠落后，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保洁班长吕狗仔立即拨打电话向区域经理符

积永报告，符积永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法人陈立志报告，未有向外部应急救援机构和政府报告的记录。

（四）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1月3日，死者家属与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进行沟通，在当日支付了5万元安葬

费及其他现场急救费用后，将死者遗体搬离事发现场，根据当地风俗习惯及时安葬，其他善后工作后续

开展。

三、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预计：玖拾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现场勘察情况

1.事发地情况：事故现场位于三亚万科森林公园1号楼美术馆大门口的挑檐（飘台），挑檐（飘

台）离地高约4.17米，南部与美术馆二楼成本办公室相邻，其余三面镂空（其中与西侧墙壁间隙约0.84

米，东面和南面空旷），镂空面均无防护栏。

    

    2.事故发生现场情况：现场无从一楼至二楼挑檐（飘台）的攀爬器具、二楼未设置通向挑檐（飘

台）的门；1号楼美术馆二楼成本结算办公室内留有一清洁用水桶，靠窗一椅子上留有脚印，南侧玻璃

窗有2扇窗处于打开状态（下部间隙可容纳成人通过）；挑檐（飘台）的天面留有较多杂乱脚印，外部

玻璃有清洁的痕迹；事故现场监控录像显示15:07董少琼（死者）从挑檐（飘台）西侧坠落。通过现场

勘察和查看视频，结合李胜、高康福、李德良的询问记录，确认董少琼在对1号楼美术馆二楼成本结算

办公室的玻璃进行清洗时，从南侧的窗口爬到室外的挑檐（飘台）继续进行玻璃清洗作业，在作业过程

中，不慎从西侧临边处坠落，导致死亡。

    （二）鉴定情况

2022年1月3日，三亚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法医检验尸体死因通知》（（2022）第001

号），检验结论：死者董少琼系生前高坠死亡。

（三）调查情况

经对事发现场勘察，查阅档案资料，对相关人员等进行笔录询问（详见附件），调查了解掌握情况

如下：



1.事发当天的吉阳区天气情况：晴转多云，温度19-26℃，东风2级。经询问事发当日有关现场人

员，当天清洁玻璃作业时，有阳光，视线较好，小风。

2.未收到关于董少琼精神状况不佳、身体状况不健康等异常情况报告。

3.董少琼未持证进行了高空临边作业，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现场均未安排作业监护工作。

4.董少琼参加了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2021年9月23日组织的《作业过程安全培

训》，有培训签到表，没有培训具体内容、考核、风险告知等记录。

5.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未提供董少琼上岗前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6.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未提供劳动派遣前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记录。

（四）直接原因

临边高空作业现场未进行风险评估、未履行作业审批、未开展监护管理，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作

业过程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疏于观察，从二楼挑檐（飘台）西

侧与墙壁之间的间隙摔落地面，导致死亡。

（五）间接原因

1.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对作业缺乏严密组织和有效管理，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违章作业的事

故隐患。

2.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对外包单位人员管理和安全监督缺失，安全生产培训教

育和现场管理不到位。

3.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对劳动派遣的员工疏于监管，缺少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六）事故性质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条，事故调查组认定，此次

事故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认定及事故相关方处理建议

根据调查事实，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提出如下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

1.责任认定：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制度，未制定高空作业管理规定，未安排对危险作业进行监护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的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导致了事故发生。发生事故后，未能及时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应负主要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三

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建议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相

应的行政处罚。

（二）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1.责任认定：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未与外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对外包单位实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与管理不到位，对本次事故应负次要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建议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相应

的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

（三）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1.责任认定：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为死者员工的签约单位，在劳务派遣到海南域琛清洁

环保有限公司前，未履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对本次事故应负次要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建议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相应的

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

（四）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志

1.责任认定：陈立志作为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职责履行不到位，对此次事故负有

管理责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3.处理建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建议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给予其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五）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董少琼

1.责任认定：董少琼在作业过程中，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未遵守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在未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条件下，擅自进行临边高处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应负有事故直接责



任。

2.判定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

3.处理建议：由于责任人员已经死亡，免除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针对该起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事故调查组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一）迅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落实好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辖区各企业应当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立即组织开展全面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通过自查

自纠，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各企业应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培训教育和现场安全管控，杜

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行业主管部门应履行监管职责，开展危险作业专项安全整治活动，督促管辖范围内企业建立健全全

员安全生产制，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按照“四不放过”原则，约谈事故相关单位负责人，督促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

全双重预防机制，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海南域琛清洁环保有限公司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责任人员、责任范

围和考核标准；确保公司安全生产投入到位，持续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为员工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规范佩戴与使用；建立健全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加强作业过程的安全管控，强化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确保遵守操作规程和落实安全措施；定期组织辨

识作业环境危险因素，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关注从业人员的身体、心理状

况和行为习惯，防范从业人员行为异常导致事故发生；编制并持续完善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

案，及时、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并通过定期组织培训与演练，提高员工安全意识与应急

处置能力。

深圳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责任

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加强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

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督促整改闭环；加强对被派遣劳动者的统一管理，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

培训，并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

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持续完善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如实向有关部门报告生产

安全事故，并通过定期组织培训与演练，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海南富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应进一步落实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

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范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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